
第 1 頁，共 1 頁

院別：社會科學院        系（所）別：心理學系            組別：應用心理學組

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

論文 必 6 6 6

應用心理學專題 必 3 3

高等應用統計學 22204 必 3 3

高等資料科學 必 3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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＊附註：

 1. 碩（職）、博士班若有分組，以教育部核定之學籍分組為限。

 2.本科目表之科目名稱與科目代碼不符者，以科目名稱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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